附件2
2023年度高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（一）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、实施过程
根据高阳县财政局《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部门领导高度重视，强调落实绩效管理工作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有序开展绩效管理自评工作。二是加强绩效情况分析，对照年度工作任务目标开展自评，分类梳理任务完成及取得成效情况。三是开展绩效管理自评工作，对照考核标准客观评价，形成自评报告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县财政局绩效自评管理办法，本部门工作领导小组对2023年度总体绩效情况重点是所涉及8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。自评工作遵循全面覆盖、程序简便、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原则，以国家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和财政部门相关制度为主要依据，组织专门人员对所有项目预算、绩效设定、执行、资金支付等环节进行全面考量，采取量化评分的形式进行。根据自评情况，填写了绩效自评表，并对自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，形成了专题报告。
（二）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
1.2023年预算安排经费697.36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697.36万元，人员经费52.09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9.02万元，项目支出636.25万元。
2、2023年部门收入697.36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97.36万元。支出697.36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61.11万元，项目支出636.25万元。
(三) 日常财务管理、专项监督检查及审计部门审查意见等情况
我部门在日常工作中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，不断进行完善、加强财务管理。健全了财务管理和监督相关制度，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，资金申请和拨付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和有关程序，预算、决算工作坚持公开透明，财务工作日趋规范。合理编制并严格执行经费收支预算，如实反映财务收支情况，开展财务活动分析，加强国有资产和资金管理。财务人员严格执行会计制度，对报销单据逐一认真审核，做到报账手续完备、账目清楚、日清月结、定期报表。对县纪委、审计、财政部门不定期开展财务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我单位积极配合、并进行认真整改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一是推进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环境改善。对机关大院供电、供水设施、房屋设施、绿化美化设施、消防设施等公共设施进行维修、维护，完善服务保障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维护机关大院整体卫生环境。
二是提高管理、保障、服务水平，为广大干部职工提供安全快捷、细致周到的工作环境。确保机关餐厅食品卫生安全，为干部职工提供安全、卫生的就餐环境。加强机关食堂精细化管理，开展绿色食堂创建。推广应用节能节水餐饮设施设备，安装节能高效油烟净化设施，保证油烟排放达标，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。
三是推进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,对既有建筑制定节能改造计划，实施公共机构供热系统和空调通风系统节能改造工作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通过自查自评，针对自评结果，对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进行了倒查。各项目绩效目标总体按照预算完成较好，但是存在年初项目设定不够合理的情况，导致项目资金申请、支出后置。因此，今后设定年初项目时，应通盘考虑全年工作，争取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，合理设定年初预算，并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改进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制度，加强财务管理，确保财务工作依法依规、科学规范、公开透明。
二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编制管理。通过调研，科学谋划全年工作，合理确定年初项目。
三要合理确定、细化项目绩效目标，确保项目绩效设定科学合理，易于执行。
针对自评结果，我部门将进一步完善相关财务制度以及绩效自评相关实施细则，杜绝类似本次自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促进预算设定、执行更加科学，促进财务工作更加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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